
甲、總說明 

99 年度（以下簡稱本年度）國營事業決算，依決算法第 3 條

規定，包括附屬單位決算及附屬單位決算之分決算，經各事業主管

機關及本院主計處依同法第 20 條規定查核修正，並由本院主計處

依同法第 21 條規定，參照本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營業部分）之彙編方式，就查核後之附屬單位決算（營業

部分），彙案編成本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營

業部分），隨同總決算提出於 貴院。另附屬單位決算（營業部分）

之分決算，循例以編製合併報表之方式併入原投資事業附屬單位決

算彙計表達，不另單獨列示，其相關決算內容仍在該事業決算附錄

表達。至因年度中移轉民營及繼續清理單位，則於附錄表達，不與

其他國營事業綜計。  

本年度國營事業共有 26 單位（其中屬附屬單位決算者 21 單

位，屬附屬單位決算之分決算者 5 單位），與上年度相同，其變動

情形如下：   

  一、附屬單位決算：本年度依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及國營國際機

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例規定，新設「桃園國際機場股份

有限公司」，增加 1 單位；另依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組織法規定，中央健康保險局改制行政機關，全民健康保險業

務改編作業基金，減少 1 單位，增減互抵結果，附屬單位決算

單位數與上年度相同。  

二、附屬單位決算之分決算：本年度預算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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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原為配合業務發展需要，轉投資事業「土銀都市更新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土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2 單位，

惟前者未於本年度成立；後者本年度未辦理股權買賣，致附屬

單位決算之分決算單位數與上年度相同。  

壹、決算概要  
茲就國營事業本年度主要產銷營運實績、營業收支損益情形、

盈虧撥補實況、現金流量結果及資產負債狀況等，分別說明如下： 

一、主要產銷營運實績：  

國營事業之產銷營運項目繁多，茲擇其主要者，分述其本年度

決算數與預算數比較情形如下：  

(一 )電力：  

發電 2,037 億 8,013 萬度，較預算數 1,979 億 2,641 萬度，增加

3％；售電 1,933 億 1,345 萬度，較預算數 1,875 億 9,970 萬度，

增加 3％。發售電量較預算數增加，係因用電需求增加所致。  

(二 )成品天然氣：  

生產 148 億 4,972 萬立方公尺，較預算數 122 億 2,691 萬立方

公尺，增加 21.5％，係因市場需求增加所致；銷售 140 億 5,643

萬立方公尺，較預算數 118 億 3,404 萬立方公尺，增加 18.8％，

係因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等電廠用氣量需求增加所致。  

(三 )液化石油氣：  

生產 48 萬公噸，較預算數 55 萬公噸，減少 12.7％，係因調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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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結構所致；銷售 80 萬公噸，較預算數 88 萬公噸，減少 9.1％，

係因整體國內市場受傳統產業外移、不景氣及部分用戶改用天然氣之

影響，銷量逐年下降所致。  

(四 )石油燃料：  

生產 2,480 萬公秉，較預算數 2,729 萬公秉，減少 9.1％；銷售

2,610 萬公秉，較預算數 2,824 萬公秉，減少 7.6％。產銷量較

預算數減少，係因發電用燃料油需求減少及調整生產結構所致。 

(五 )石油化學品：  

生產 440 萬公噸，較預算數 403 萬公噸，增加 9.2％；銷售 464

萬公噸，較預算數 413 萬公噸，增加 12.3％。產銷量較預算數

增加，係因石化業景氣復甦，需求量增加所致。  

(六 )砂糖：  

生產 5 萬公噸，與預算數相當；銷售 41 萬公噸，較預算數 36

萬公噸，增加 13.9％，係因需求量增加所致。  

(七 )猪隻：  

生產 5 萬公噸，與預算數相當；銷售 4 萬公噸，與預算數相當。 

      (八 )軍、民用飛機及引擎類：  

營運值 129 億元，較預算數 148 億元，減少 12.8％，係因民用

飛機類業務量減少所致。  

(九 )郵件：  

運遞量 27 億 6,060 萬件，較預算數 28 億 6,186 萬件，減少 3.5

％，係因資訊傳輸方式改變，交遞量縮減所致。  

(十 )存款：  

存款平均餘額 19 兆 8,071 億元，較預算數 17 兆 3,78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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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4％，係因中央銀行銀行業存款及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儲蓄存款較預算增加所致。  

(十一 )放款：  

放款平均餘額 6 兆 8,357 億元，較預算數 7 兆 5,402 億元，減

少 9.3％，係因中央銀行存放銀行業及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短期放款及透支較預算減少所致。  

(十二 )保險：  

營運值 4,768 億元，較預算數 4,358 億元，增加 9.4％，係因

業務成長所致。  

(十三 )營建工程：  

營運值 63 億元，較預算數 65 億元，減少 3.1％，係因市場需

求減少所致。  

(十四 )菸：  

生產 127 萬箱，較預算數 154 萬箱，減少 17.5％；銷售 126

萬箱，較預算數 154 萬箱，減少 18.2％。產銷量較預算數減

少，係因長壽牌菸市場需求減少所致。  

(十五 )酒：  

生產 430 萬公石，較預算數 515 萬公石，減少 16.5％；銷售

425 萬公石，較預算數 515 萬公石，減少 17.5％。產銷量較

預算數減少，係因啤酒及米酒市場需求減少所致。  

(十六 )鐵路客運：  

營運量 89 億 9,841 萬延人公里，較預算數 90 億 5,927 萬延人

公里，減少 0.7％，係因受高鐵營運及國道客運業者削價競爭

等影響，客源流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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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鐵路貨運：  

營運量 8 億 6,630 萬延噸公里，較預算數 9 億 6,283 萬延噸公

里，減少 10％，係因受貨車老舊影響，營運量減少所致。  

(十八 )海運裝卸：  

營運量 6 億 5,719 萬收費噸，較預算數 7 億 1,494 萬收費噸，

減少 8.1％，係因交通部基隆港務局及高雄港務局業務量減少

所致。  

(十九 )船舶停泊：  

營運量 229 萬艘時，較預算數 193 萬艘時，增加 18.7％，係

因交通部高雄港務局業務量增加所致。  

(二十 )給水：   

生產量 30 億 9,542 萬立方公尺，較預算數 30 億 151 萬立方

公尺，增加 3.1％；銷售量 22 億 962 萬立方公尺，較預算數

21 億 8,600 萬立方公尺，增加 1.1％。產銷量較預算數增加，

係因供水正常及用戶數成長所致。  

二、營業收支損益情形：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收入總額原列 3 兆 1,925 億餘元，經修正

增列 1 億餘元，核定為 3 兆 1,926 億餘元；支出總額原列 2 兆 9,467

億餘元，經修正減列 1 億餘元，核定為 2 兆 9,465 億餘元，以上增

減結果，計淨增本期純益 2 億餘元。茲將營業利益及稅後純益之本

院核列情形說明如下：  

(一 )營業利益：  

本年度國營事業決算營業收支及其互抵後之營業利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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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業收入共列 3 兆 1,512 億餘元，較預算數 2 兆 8,202 億餘元，

計增加 3,309 億餘元，約 11.7％。  

2.營業成本共列 2 兆 7,493 億餘元，較預算數 2 兆 5,257 億餘元，

計增加 2,236 億餘元，約 8.9％。  

3.營業費用共列 1,146 億餘元，較預算數 1,239 億餘元，計減少

93 億餘元，約 7.5％。  

4.以上營業收支相抵後，獲營業利益 2,872 億餘元，較預算數

1,706 億餘元，計增加 1,166 億餘元，約 68.4％。  

(二 )本期純益：  

本年度國營事業決算收入總額與支出總額相抵後之純益如下：  

1.營業收入及營業外收入共列 3 兆 1,926 億餘元，較預算數 2

兆 8,406 億餘元，計增加 3,520 億餘元，約 12.4％。  

2.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營業外費用及所得稅費用共列 2 兆 9,465

億餘元，較預算數 2 兆 7,050 億餘元，計增加 2,414 億餘元，

約 8.9％。  

      3.以上收入總額與支出總額相抵後，獲本期純益 2,461 億餘元，

較預算數 1,355 億餘元，計增加 1,105 億餘元，約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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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與支出  

                            單位：億元  

 

27,794
24,324

31,926
29,465

28,406 27,050

98年度決算 99年度決算 99年度預算
 

支出總額 
收入總額 

   

三、盈虧撥補實況：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可分配盈餘原列 3,829 億餘元，經修正增列 2

億餘元，核定為 3,831 億餘元。解繳國庫股（官）息紅利核定為 2,246

億餘元。綜計 21 單位中，列有盈餘者 15 單位，虧損者 4 單位，無盈虧

者 2 單位。其盈虧撥補之結果如下： 

(一 )盈餘分配：  

1.可分配之盈餘：  

本年度決算列有盈餘者，計有 15 單位，本期純益 2,936 億餘

元，連同累積盈餘 838 億餘元及公積轉列數 56 億餘元，共有

可分配盈餘 3,831 億餘元。  

2.按分配項目分配之情形：  

(1)填補虧損 172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 4.5％，較預算數 132

 

甲7



億餘元，計增加 39 億餘元，約 30.1％。  

(2)提存公積 572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 15％，較預算數 346

億餘元，計增加 226 億餘元，約 65.3％。  

(3)撥付股（官）息紅利 2,254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 58.8％，

較預算數 2,141 億餘元，計增加 113 億餘元，約 5.3％。  

(4)分配民航事業作業基金及提撥地方政府 3 億餘元，占可分配

盈餘 0.1％，較預算數 3 億餘元，計減少 7,656 萬餘元，約

19.3％。  

(5)未分配盈餘 828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 21.6％，較預算數

26 億餘元，計增加 801 億餘元，約 3,001％。  

3.按所得對象分配之情形：  

(1)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共得股（官）息紅利 2,246 億餘元，占

可分配盈餘總額 58.6％。  

(2)其他政府機關共得股（官）息紅利 3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

總額 0.1％。  

(3)民股股東共得股息紅利 4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總額 0.1％。 

(4)其他所得 3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總額 0.1％。  

(5)留存事業機關1,573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總額41.1％，其中

填補虧損172億餘元，提存法定公積523億餘元，提存特別公

積49億餘元，未分配盈餘828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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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    餘    分    配  

按分配項目分

分配民航事業作業基金

及提撥地方政府

0.1%

撥付股(官)息紅利

58.8%
未分配盈餘

21.6%

提存公積

15%

填補虧損

4.5%

 
 

按所得對象分

其他所得
0.1%

民股股東所得
0.1%

其他政府機關所得
0.1%

留存事業機關
41.1%

中央政府及
地方政府所得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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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虧損填補：  

本年度決算列有虧損者，計有 4 單位，本期純損 474 億餘

元，累積虧損 1,529 億餘元，合計 2,004 億餘元，除撥用盈餘

172 億餘元填補外，尚有待填補之虧損 1,831 億餘元，留待以

後年度填補。  

(三 )繳庫盈餘：  

1.中央政府應得繳庫盈餘：  

本年度國營事業機構繳庫盈餘共 2,246 億餘元，較預算數 2,120

億餘元，計增加 125 億餘元，約 5.9％。上開繳庫盈餘占中央政

府投資之資本額 1 兆 2,279 億餘元之 18.3％。  

2.各國營事業盈餘繳庫之情形：  

(1)中央銀行繳庫盈餘為 1,800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 80.1％，

與預算數相同。  

(2)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繳庫盈餘為 109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

額 4.9％，較預算數 32 億餘元，計增加 76 億餘元，約 235.7

％。  

(3)中國輸出入銀行繳庫盈餘為 1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 0.1％，

較預算數 2 億餘元，計減少 9,548 萬餘元，約 41.2％。  

(4)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繳庫盈餘為 60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

總額 2.7％，較預算數 57 億餘元，計增加 3 億餘元，約 5.6％。 

(5)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繳庫盈餘為 75 億元，占繳庫盈

餘總額 3.3％，與預算數相同。  

(6)財政部印刷廠繳庫盈餘為 1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 0.1％，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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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數 1 億餘元，計增加 3,119 萬餘元，約 20.8％。  

(7)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繳庫盈餘為 78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

額 3.5％，較預算數 52 億餘元，計增加 25 億餘元，約 48.5％。 

(8)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繳庫盈餘為 60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

總額 2.7％，較預算數 55 億餘元，計增加 4 億餘元，約 8.1

％。  

(9)交通部基隆港務局繳庫盈餘為 12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 0.5

％，較預算數 4 億餘元，計增加 8 億餘元，約 190.3％。 

(10)交通部臺中港務局繳庫盈餘為 14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 0.6％，

較預算數 11 億餘元，計增加 2 億餘元，約 19.1％。 

(11)交通部高雄港務局繳庫盈餘為 31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 1.4％，

較預算數 27 億餘元，計增加 4 億餘元，約 14.8％。 

(12)交通部花蓮港務局繳庫盈餘為 2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 0.1

％，較預算數 7,279 萬餘元，計增加 1 億餘元，約 244.8％。  

四、現金流量結果：  

(一 )現金之流量：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現金之運用，分別按營業、投資及融

資等活動，表達現金及約當現金之流量情形如下：  

1.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7,315 億餘元。  

2.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2 兆 1,562 億餘元，其中：  

(1)現金流入 3 兆 9,819 億餘元，包括存放央行淨減 1 兆 3,442

億餘元，減少長期投資 2 兆 6,047 億餘元，減少基金及長期

應收款 230 億餘元，減少固定資產 99 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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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金流出 6 兆 1,382 億餘元，包括流動金融資產淨增 6,958

億餘元，押匯貼現及放款淨增 796 億餘元，無形資產及其他

資產淨增 137 億餘元，增加長期投資 5 兆 503 億餘元，增加

基金及長期應收款 1,022 億餘元，增加固定資產 1,963 億餘

元，其他投資活動之現金流出 9 萬餘元。  

3.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1 兆 4,322 億餘元，其中：  

(1)現金流入 1 兆 9,242 億餘元，包括流動金融負債淨增 5,657

億餘元，存匯款及金融債券淨增 1 兆 316 億餘元，增加長期

債務 2,910 億餘元，增加非流動金融負債 36 億餘元，其他負

債淨增 89 億餘元，增加資本、公積及填補虧損 232 億餘元。 

(2)現金流出 4,919 億餘元，包括短期債務淨減 223 億餘元，央

行及同業融資淨減 22 億餘元，減少長期債務 2,298 億餘元，

減少非流動金融負債 15 億餘元，發放現金股利 2,358 億餘

元，其他融資活動之現金流出 1 億餘元。  

4.匯率影響數之現金流出 175 億餘元。  

5.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減 99 億餘元，係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2

兆 538 億餘元，較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2 兆 637 億餘元減少

之數。  

(二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良擴充：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固定資產建設、改良及擴充為 2,166

億餘元，較可用預算數（含以前年度保留數、本年度預算數及

本年度奉准先行辦理數）2,443 億餘元，計減少 277 億餘元，

約 11.3％，玆按業別分述如下：  

1.製造業：投資 326 億餘元，占投資總額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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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電燃氣業：投資 1,646 億餘元，占投資總額 76％。  

3.運輸、倉儲及通信業：投資 174 億餘元，占投資總額 8％。  

4.金融、保險及不動產業：投資 18 億餘元，占投資總額 0.9％。 

5.營造業：投資 814 萬餘元，占投資總額未及 0.1％。  

 (三 )長期債務之舉借與償還：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舉借長期債務 2,911 億餘元，較預算

數 4,742 億餘元，計減少 1,831 億餘元，約 38.6％。償還長期

債務 2,288 億餘元，較預算數 2,838 億餘元，計減少 550 億餘

元，約 19.4％，兩抵後淨增長期債務 623 億餘元。以上舉借償

還債務均為國內部分，茲按舉債對象分析如下：  

1.金融機構：舉借 1,655 億餘元，償還 1,646 億餘元，淨增 9

億餘元。  

2.各種債券：發行 1,052 億元，償還 431 億餘元，淨增 620 億

餘元。  

3.各種基金：舉借 204 億元，償還 210 億餘元，淨減 6 億餘元。  

4.應付記帳關稅：本年度無舉借數，償還 7,200 萬元，淨減 7,2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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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金之轉投資：  

國營事業為應業務經營需要或配合政府政策，本年度增加

轉投資於其他公民營事業者，計有 2 單位，投資對象則有 2 單

位，投資總額 4 億餘元。茲按出資單位及投資對象分述如下：  

1.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尼米克船東控股公司 3 億餘元。  

2.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亞洲物流股份有限公司 4,684 萬

餘元。  

又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收回以前年度之投資 6 億餘元（帳

面金額），其中：  

1.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收回原投資台澳肉牛股份有限公司 1

億餘元，第四期生物技術發展基金 3,131 萬餘元及第五期生物

技術發展基金 849 萬餘元，共計 1 億餘元。  

2.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收回原投資卡達燃油添加劑股份有限

公司 2 億餘元。  

3.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回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38

萬餘元及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2,161 萬餘元，共計

2,200 萬餘元。  

4.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收回元大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億餘元。  

 (五 )國庫增資：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為改善資本結構辦理增資者，計有 8

單位，包括：  

1.國庫現金增資 192 億餘元，主要係為配合業務需要、改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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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結構及辦理固定資產投資計畫，由國庫分別對台灣自來水

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交通部基隆港務局、

交通部高雄港務局、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及勞工保險

局增資 73 億餘元、103 億餘元、3 億元、8 億餘元、5 億元及

464 萬餘元。  

2.國庫資產作價增資 8 億餘元，包括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2 億餘元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5 億餘元。  

3.各事業辦理以前年度公積轉增資 27 億餘元，包括交通部基隆

港務局 17 億餘元、交通部臺中港務局 3 億餘元、交通部高雄

港務局 6 億餘元及交通部花蓮港務局 1,730 萬餘元。  

五、資產負債狀況：  

本年度國營事業年度終了時之資產負債狀況如下：  

(一 )資產組成：  

本年度決算資產總額 30 兆 6,570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29 兆 3,885 億餘元，計增加 1 兆 2,685 億餘元，約 4.3％，其組

成如下：  

1.流動資產 6 兆 9,364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22.6％。  

2.押匯貼現及放款 4 兆 2,476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13.9％。  

3.基金、投資及長期應收款 14 兆 6,706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47.8％。  

4.固定資產 3 兆 8,192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12.5％。  

5.無形資產 562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0.2％。  

6.其他資產 9,268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3％。  

(二 )負債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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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決算負債總額 27 兆 1,876 億餘元，占負債及業主

權益總額之 88.7％，較上年度決算數 25 兆 4,143 億餘元，計

增加 1 兆 7,733 億餘元，約 7％，其組成如下：  

1.流動負債13兆8,766億餘元，占負債及業主權益總額之45.2％。 

2.存款、匯款及金融債券 9 兆 9,227 億餘元，占負債及業主權

益總額之 32.4％。  

3.央行及同業融資219億餘元，占負債及業主權益總額之0.1％。  

4.長期負債 1 兆 4,743 億餘元，占負債及業主權益總額之 4.8％。 

5.其他負債 1 兆 8,918 億餘元，占負債及業主權益總額之 6.2％。 

(三 )業主權益之內涵：  

本年度決算業主權益 3 兆 4,694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

數 3 兆 9,742 億餘元，計減少 5,048 億餘元，約 12.7％。業

主權益中包括資本 1 兆 2,971 億餘元，占負債及業主權益總

額之 4.2％；資本公積、保留盈餘及業主權益其他項目 2 兆

1,722 億餘元，占負債及業主權益總額 7.1％，合共占 11.3％。

至實收資本之結構，中央政府資本 1 兆 2,279 億餘元，占實

收資本之 95.8％，地方政府資本 218 億餘元，占 1.7％，其他

政府機關資本 195 億餘元，占 1.5％，民股股東資本 129 億餘

元，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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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決算綜合分析  
本年度國營事業決算執行情形，已如前述之決算概要，茲為進一

步表達整體國營事業（包括附屬單位決算及分決算）決算概況，特就

全部國營事業獲利情形及經營績效、對財政及經濟貢獻、研究發展、

環境保護暨民營化工作推動成果等，逐項分析如下：  

一、獲利情形及經營績效：  

(一 )盈虧原因分析：  

本年度國營事業經營結果，共獲純益 2,461 億餘元，較預

算數增加 1,105 億餘元，茲就主要盈虧單位分析原因如下：  

1.中央銀行獲利 2,251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1,020 億餘元，主

要係外匯營運量及收益率提高，利息收入較預算增加，及銀

行業定期存款與轉存款等利息費用較預算減少所致。  

2.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獲利 126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90 億

餘元，主要係處分財產交易利益較預算數增加所致。  

3.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獲利 160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36 億

餘元，主要係實施浮動油價適度反映成本，調整油氣產品售

價，銷貨收入較預算增加所致。  

4.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虧損 357 億餘元，較預算數虧損增加

89 億餘元，主要係利息費用減少及所得稅費用較預算增加等

增減互抵所致。  

5.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虧損 102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3 億

餘元，主要係車輛老舊運能降低，運輸收入較預算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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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營比率分析：  

國營事業之經營績效，除就盈虧增減金額分析外，尚須佐以

經營比率分析。由於勞工保險局係辦理勞（農）保、就業保險及

勞工職業災害保險等業務，不以營利為目的，其保費收支結餘悉

數提列為準備，不足時則優先由提列之準備撥付。為使分析更臻

客觀，避免扭曲分析結果，爰就扣除上開單位所列各項數據後，

作為比較分析之基礎。茲就營業利益率及純益率等經營績效指

標，分述如下：  

1.營業利益率（營業利益／營業收入）：全部事業（扣除勞工保

險局部分）本年度決算為 10.1％，即每百元之營業收入於扣

除營業成本及費用後，可獲營業利益 10.1 元，較預算 6.7％，

增加 3.4 個百分點。  

（1）製造業：本年度決算為 3.3％，較預算 2.6％，增加 0.7

個百分點。  

（2）水電燃氣業：本年度決算為負 1.3％，較預算負 1.8％，

減少 0.5 個百分點。  

（3）營造業：本年度決算為負 2.2％，與預算 0.6％比較，由

正轉負，相差 2.8 個百分點。  

（4）運輸、倉儲及通信業：本年度決算為 2.4％，較預算 1.6％，

增加 0.8 個百分點。  

（5）金融、保險及不動產業：本年度決算為 31.4％，較預算

25.5％，增加 5.9 個百分點。  

2.純益率（純益／營業收入）：全部事業（扣除勞工保險局部分）

本年度決算為 8.7％，即每百元之營業收入，可獲稅後純益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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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較預算 5.3％，增加 3.4 個百分點。  

（1）製造業：本年度決算為 3.7％，較預算 2.4％，增加 1.3

個百分點。  

（2）水電燃氣業：本年度決算為負 6.6％，較預算負 5.1％，

增加 1.5 個百分點。  

（3）營造業：本年度決算為負 19.9％，較預算負 8.4％，增加

11.5 個百分點。  

（4）運輸、倉儲及通信業：本年度決算為 1％，較預算 0.6％，

增加 0.4 個百分點。  

（5）金融、保險及不動產業：本年度決算為 30.2％，較預算

23.6％，增加 6.6 個百分點。  

二、財政貢獻：  

國營事業之經營，係以促進經濟建設及便利人民生活為主要

目的，並應以企業方式經營，提升經營績效，增裕國庫之收入。

國營事業對財政之貢獻，除分配中央及地方政府之股（官）息紅

利外，尚包括繳納各項稅捐。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分配政府之股

（官）息紅利及繳納各項稅捐總額 3,599 億餘元，其中分配中央政

府及地方政府股（官）息紅利 2,246 億餘元，占國營事業對財政貢

獻總額 62.4％；繳納政府之各項稅捐 1,352 億餘元，占國營事業對

財政貢獻總額 37.6％，包括所得稅 331 億餘元，占 9.2％，土地稅

64 億餘元，占 1.8％，消費與行為稅 942 億餘元，占 26.2％，契稅、

房屋稅及其他稅捐，合共 14 億餘元，占 0.4％。另由國營事業代

徵之營業稅 442 億餘元、菸品健康福利捐 134 億餘元及繳納規費

78 億餘元，則未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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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貢獻：  

(一 )生產毛額：  

本年度全部國營事業生產毛額共達 4,866 億餘元，占國內生產

毛額 13 兆 6,144 億餘元之 3.6％，較上年度減少 0.2 個百分點。 

(二 )資本形成：  

本年度全部國營事業固定資本形成毛額為 2,215 億餘元，占國

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2 兆 9,595 億餘元之 7.5％，較上年度減少

1.1 個百分點。  

(三 )固定資產投資：  

本年度國營事業固定資產投資共計 2,166 億餘元，其中投資於

電力擴充 1,499 億餘元、石油煉製 292 億餘元、給水設施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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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餘元、港埠設施 64 億餘元及鐵路運輸設施 93 億餘元，合共

占投資總額 96.8％，對於厚植產業潛力，加速產業升級，極具

重要性。其餘生產及郵政設施，均有繼續擴充，金融、保險及

保證業務亦復配合支援，對於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均有所助益。 

四、研究發展：  

本年度國營事業研究發展支出共列 45 億餘元，其中用於電力

開發研究 24 億餘元、石油探勘與煉製研究 12 億餘元，對增進經營

效率，促進經濟發展，具有相當之貢獻。  

五、環境保護：  
本年度國營事業環境保護支出共列 87 億餘元，其中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投入 50 億餘元，辦理工業安全、衛生及公害防治等

工作；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投入 28 億餘元，辦理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保護、景觀規劃及污染防治等工作；其餘國營事業計投入 7 億

餘元，辦理環境保護有關訓練、研究及污染防治等工作。  

六、民營化工作推動成果：  
為提升公營事業經營自主權、提高經營效率、並為籌措公共建

設財源、加速公共投資、提升人民生活品質，政府於 78 年 7 月成

立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積極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工作，

由本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督導各主管機關積極辦理，並檢討修訂相關

法規。  

近年來，政府雖依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等規定，積極推動

民營化政策，惟過程中尚需與工會協商公營事業民營化員工權益保

障等相關事宜及受立法院決議等諸多因素影響，民營化進度未如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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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截至本年決算止，已完成移轉民營者計有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化

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肥料

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銀行、中國農民銀行、彰化商業銀行、第一商

業銀行、華南商業銀行、臺灣中小企業銀行、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

灣土地開發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新生報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汽車客

運股份有限公司、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省農工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臺灣鐵路貨物搬運股份有限公司、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金庫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唐榮鐵

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等 28 單位完成移

轉民營。  

綜上，本年度全球景氣復甦力道轉強，國內、外需求及生產亦

恢復活絡。在此一期間，國營事業尚能遵循政府政策，維持國內產

業動能及穩定金融與物價，並提升經營績效，充裕財政收入，同時

重視生態與環境保護及公害污染防治，善盡社會責任。另加強研究

發展，推動自動化作業，提高產業技術水準，對國家經濟、財政及

社會均甚有貢獻。  


